
众所周知，车辆必须定期接受检验，检
验合格后才能上路行驶，而达到报废标准
的车辆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坚决不能上
路。然而，总有部分驾驶人罔顾道路交通
安全，心存侥幸，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近
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杭锦旗大
队查获了几起报废车辆上路的违法行为，
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

案例一：2023 年 12 月 18 日 15 时 40 分
许，杭锦旗交管大队岗勤中队执勤民警巡
逻至锡尼路喜洋洋大厦门前路段时，发现
一辆蒙 K 号牌的轻型栏板货车行迹可疑。
随即，执勤民警对该车进行检查。经核实，
该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驾驶人陈某某在

明知此车已经强制报废的情况下，依然心
存侥幸，驾驶报废车辆行驶，其对驾驶报废
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违
法驾驶人处以罚款 1000 元并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车辆予以收缴并强制报废。

案例二：1月16日9时30分许，杭锦旗交
管大队岗勤中队民警巡逻至锡尼镇油联加油
站门前路段时，发现一辆蒙K号牌小型普通
客车行迹可疑。随即，执勤民警引导该车靠
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核实，该车辆已达到报

废标准，驾驶人斯某某对驾驶报废车上路行
驶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随后，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
规定，对违法驾驶人处罚款 1000 元并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予以收缴并强制报
废。

案例三：1 月 16 日，乌某某驾驶蒙 K 号
牌小型轿车沿杭锦旗锡尼镇库布其大街由
西向东行驶至与锡尼路交叉路口处时，被
路口电子警察设备抓拍，经民警分析研判，
该车已达到报废标准，后调查驾驶人乌某

某只持有准驾车型为 G 的拖拉机驾驶证。
随后，执勤民警找到驾驶人乌某某。乌某
某在明知此车已经报废的情况下，依然心
存侥幸，驾驶报废车辆行驶，其对准驾不
符，驾驶报废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
条第二款，《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对违法驾驶
人处罚款 2000 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车
辆予以收缴并强制报废。

（杭锦旗交管大队供稿）

驾驶“报废车”上路是拿生命安全当儿戏

喝“回潮酒”驾车上路
被查处悔之晚矣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
支队临河大队临西中队组织民警正在收费口
执勤，一辆白色小型汽车经过执勤点时，民警
示意驾驶人靠边接受检查，发现驾驶人一身
酒味儿，对所询问的问题答非所问，反应也慢
了半拍。民警见状立即将驾驶人带至安全区
域进行进一步调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结果为71mg/100ml，属于酒后驾驶。

经询问得知，驾驶人赛某早上和朋友聊
天，说是昨天喝得头疼，朋友开玩笑说：“喝点
回潮酒就不难受了”，就相约一起吃了个早
饭，两人喝了一瓶白酒，喝到途中，赛某家人
打来电话让其回家，赛某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结果被执勤民警查获。

虽然赛某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但他
必须得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因饮酒驾驶
机动车，赛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2000
元的处罚。

（国新春）

因酒驾被吊销驾驶证
二次酒驾拘留又罚款

都说“经一事长一智”，因酒驾被交警查
处过的驾驶人通常都会痛改前非，但仍有个
别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无视法律法规，在驾
驶证吊销的情况下还敢酒驾。

近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镶黄
旗大队执勤民警在新宝拉格镇恩克路某旅馆
门前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一辆小型普
通客车车窗摇下来时，交警闻到了一股很浓
的酒味儿，当问到驾驶人新某是否喝过酒时，
驾驶人眼神飘忽不定，表现得异常慌张，试图
躲避回答。民警随即拿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
对其进行检测，该男子眼看事情已然暴露，如
实向民警坦白了酒驾的违法事实。最终其酒
精检测结果为55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

据新某交代，他与朋友聚餐时喝了几
瓶啤酒，想着喝的不多，于是抱着侥幸心理
铤而走险，驾车送朋友回家。令民警意外
的是，在对其证件进行进一步核查时，发现
新某在 2020 年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河北
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交管大队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此次属于无证再次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新某驾驶证暂扣期
间驾驶机动车且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两
项违法行为合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
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

交警提示：不管距离上一次酒驾多长
时间，再次酒驾都属于二次酒驾。为了您
和他人的安全，劝君莫贪杯，贪杯惹是非，
驾车不是儿戏，酒驾害人害己，酒后千万莫
当司机。

（镶黄旗交管大队供稿）

边考驾驶证边开车 揣着明白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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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机动车要考取相应驾驶证，这
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有些人却
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海南
大队在辖区109 国道公乌素收费站对过
往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一辆重型
仓栅式货车经过收费站路口便靠路边停
下。执勤民警迅速上前查看情况，要求
该车驾驶人出示车辆相关证件。没想
到，驾驶人却开始“花式”耍赖。下面是
民警和驾驶人的对话——

民警：“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驾驶人（神情紧张，含糊其辞）：“我
没带驾驶证。”

民警：“你有电子驾驶证吧，打开电
子驾驶证看看。”“你这准假不符啊。”

驾驶人：“我刚刚报名了（增驾业
务），正学习呢。”

最终，民警对其驾驶与准驾车型不
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批评与教
育，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相关规定，对其处
以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9 分的行政处
罚。面对处理结果，驾驶人冯某追悔莫

及。
交警提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条。驾驶机动车上路，必须严格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证分
为多个准驾等级，不同等级的机动车驾
驶证所准予驾驶的机动车型也不同，驾
驶机动车时，驾驶人应当驾驶本人驾驶
证载明的准驾机动车车型，如果驾驶人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属于违
法行为，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巨大的安
全隐患。

（雍飞）

2 月 21 日 6 时许，驾驶人裴某某驾驶借
来的车辆行驶至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那日松北
路某小区东门北路口南北向道路时，感觉下
雪了，路面湿滑，就想着驾驶车辆玩漂移炫

技。
接到群众举报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东胜区大队迅速展开侦查。经讯问，
驾驶人裴某某对自己开车在道路上玩漂移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安
全教育，对其实施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
驶行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
记3分的处罚。

交警提示：公共场所不是赛道，驾驶机
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耍车技属于危险驾驶行
为，请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
文明驾驶。 （刘跃陆）

公共道路不是赛道 任性炫技受到处罚

3月2日凌晨1时，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
高速公路一支队察素齐大队接到哈素海收
费站报警，称有两辆涉嫌超载的重型货车强
行闯杆，欲要驶入高速公路。接到报警后，
察素齐大队立即指派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哈
素海收费站了解情况。

由于事发突然，收费站工作人员只拦截
到一辆涉嫌闯杆的运输车辆，但是驾驶人已
经弃车逃离现场，还有一辆涉嫌超载的运输
货车已经驶入高速公路。民警根据现场和
车辆轨迹分析，判断出已经“逃跑”的车辆应
该并未走远，于是立即联系其他巡逻民警沿
车辆的逃跑路线进行调查。

在排查期间，该大队指挥室又接到报警
称，在京藏高速公路510公里附近，一辆重型

半挂货车与一辆轿车及一辆120急救车辆发
生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前往处理。接到报
警后，巡逻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了事故现场，
就在勘查事故现场时，民警发现这辆发生交
通事故的重型货车，恰恰就是涉嫌闯卡的车
辆。随后，民警立即控制住该名驾驶人，看
到违法事实无法掩盖，驾驶人承认了自己超
载闯卡的违法行为。

据驾驶人刘某某交代，由于自己是超
载车辆，驶入收费站肯定会因为超载被拦
截，于是“脑子一热”，决定在 3 月 2 日深夜
12 时 30 分许，和同样超载的朋友一起闯
杆强行驶入高速公路，自己“成功”了，但
朋友却被拦截下来。上了高速公路后，在
行驶过程中由于超载过重，轴承断裂，导

致车辆轮胎掉落，白色轿车及 120 急救车
相继与掉落的轮胎发生碰撞，导致了此次
交通事故。

最终，驾驶人刘某某因涉嫌扰乱公共秩
序，现已被移交至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罚，而
根据该超载车驶入收费站时初步显示的过
磅重量已达到109吨，但超载的具体数值还
需路政执法部门核清后再进行处罚。

回到收费站，民警发现已经被拦截的
超载车辆号牌上挂着“红色布子”，涉嫌故
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目前警方已经通过侦
查，锁定了弃车逃跑的驾驶人，并通过电话
告知其主动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吴可嘉 张永强）

超载闯杆样样都占 拘留罚款条条清算


